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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2024 年 2月 29 日，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

了《2023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4-019），预计 2023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29,847.22万元至-20,898.76万元，期末净资产为-23,814万元到 0万元。

若公司 2023 年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将涉及退市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2.年审机构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如若保留意见未消除，公司 2023 年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报告，根

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将涉及退市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24年 3月 28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3月 27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贺靖召集召开并主持，因所议事项紧急，根据《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四

条的规定，全体董事已回复认可。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其中贺靖先生、王显会先生、沈菊琴

女士、朱锐铿先生、黄敏女士及申瑞强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出售未过户股权资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汇博吉通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博吉通”）

将其持有的唐山汇博吉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汇博”）52%股权出售

给原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武当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当源投资”）或其指定

主体，将其持有的河北百汇远达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百汇”）52%股权出

售给中润捷通新能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及毛欣。本次交易完成后，武当源投资或其

指定主体持有唐山汇博 52%股权，中润捷通持有河北百汇 45%股权，毛欣持有河北百汇

7%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拟出售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3票弃权。 

（1）公司独立董事黄敏女士投票弃权，弃权的理由为：河北百汇远达供应链有限

公司的评估作价中包含未入账部分，无法判断其合理性。 

公司说明： 

根据十堰鲲鹏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合伙）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出具的

《南京汇博吉通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河北百汇远达供应链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十鲲资评报字【2024】037 号），河北百汇

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为 862.02 万元。本次交易对价由交易各方根据评估报告及实际情

况协商一致，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对价以评估报告中显示的所有者权益价值上加上毛欣为

河北百汇垫付的 150 万元资金为河北百汇全部股权的核算基准；2022 年 3 月，河北百

汇中选邀标单位及中标事项，毛欣以个人账户转款 150 万元代河北百汇支付至招标单位，

作为河北百汇投标的保证金，中标后邀标单位将该笔投标保证金直接转为车辆运输保证

金，没有直接退还至毛欣个人账户，河北百汇将该笔款项计入其他应付款，因此毛欣为

公司垫付的 150 万元不计入评估作价公允，具有合理性，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董事贺靖先生、周学勤先生、王显会先生及沈菊琴女士在了解上述实际情况后，

对本次交易的合理性和公司采取的措施表示认可，因此投票同意。 



 

（2）公司董事朱锐铿先生投票弃权，弃权的理由为：2023 年 2月上市公司收购两

公司股权后，股权转让方一直未能办妥股权交割手续，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 11.2.2

条、第 14.4 条约定，两家公司的完整运营权交割到目前仍未全部完成，导致上市公司

无法实现取得标的股权的主要目的，且逾期超过 30 个工作日以上，上市公司有权书面

通知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股权转让方返还上市公司已支付的全部价款并赔偿

上市公司全部损失；上市公司可根据《股权转让合同》中的相关约定向股权转让方主张

权利。 

公司董事申瑞强先生投票弃权，弃权的理由为：2023 年 2 月上市公司收购两公司

股权后，股权转让方一直未能办妥股权交割手续，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 11.2.2 条、

第 14.4 条约定，两家公司的完整运营权交割到目前仍未全部完成，导致上市公司无法

实现取得标的股权的主要目的，且逾期超过 30 个工作日以上，上市公司有权书面通知

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股权转让方返还上市公司已支付的全部价款并赔偿上市

公司全部损失；上市公司可根据《股权转让合同》中的相关约定向股权转让方主张权利。 

公司说明： 

公司于 2023 年 2月 1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拟对外投资购买股权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汇博吉通使用自筹资金合计 

1,185 万元的对价收购唐山汇博吉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汇博”)52%

股权、山东城洁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城洁”)80%股权、江苏来信吉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来信吉”)80%股权及河北百汇远达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河北百汇”)52%股权；截至目前，山东城洁及江苏来信吉均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在前期收购交易中，鉴于唐山汇博及河北百汇的标的股权已被质押给浙银金租，

经公司沟通协商，浙银金租表示如收购方汇博吉通提供担保并承诺收购交易相关的工商

变更登记完成后，再将相应股权质押，即可同意解除质押；但在汇博吉通该次收购交易

的审批程序走完后，浙银金租认为汇博吉通及其母公司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越博动力”）存在多笔到期未归还的贷款且担保资信持续恶化，无法提供

有力担保，因而浙银金租要求河北百汇或其相关方先归还贷款再解除股权质押，但在前

期收购交易时，标的公司及收购方均无力偿还，因此，截至目前，唐山汇博和河北百汇

的标的股权均未办理完成过户登记。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相关条款约定： 



 

第 11.2.2 条：工商登记手续办理时间 

甲方（贺茂春）与丙方（河北百汇）应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后 5个工作日或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以两者中较晚日期为准）办理完成上述工商登记手续的全部事项：（1）

乙方（汇博吉通）已经提交乙方股东会同意本次转让的书面文件；（2）乙方已经完成

其他根据合同约定乙方履行在先的义务。 

第 14.4 条：完整运营权交割全部或部分无法完成，导致乙方无法实现取得标的股

权和控制权的主要目的，且逾期超过 30 个工作日以上的，乙方有权书面通知解除本合

同，要求甲方退还乙方支付的全部价款并赔偿乙方全部损失。 

综上所述，根据合同约定，上市公司有权根据合同解除合同并实行其他权利，但鉴

于在前期收购股权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办理过程中，交易对方一直主动配合做过户、解

押以及与金融机构的协调等相关工作；本次交易未能完成过户是由于实际交易中产生的

无法解决问题造成的，非因交易对方的责任；同时，如汇博吉通继续持有该笔标的股权，

可能给上市公司新增投资支出和可预见的违约等风险，并且本次卖出该笔股权对上市公

司未造成损失。因此，汇博吉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不主张权利并将相关股权对外出售具

有合理性。 

公司董事贺靖先生、周学勤先生、王显会先生及沈菊琴女士在了解上述实际情况后，

对本次交易的合理性和公司采取的措施表示认可，因此投票同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出

售全资子公司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 月 1 日 


